附件二
承 诺 函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管理人：
根据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管理人（下称“管理人”或“贵方”）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的公开选聘审计、评估机构的公告，针对贵方遴选审计/评估机构事项，我方作为参选人现郑重承诺以下事项：
（一）未经贵方书面许可，参选人不以任何方式为其他目的擅自使用本项目招募及工作所获取的保密信息，或公布、披露给任何第三方，或许可任何第三方使用上述保密信息；
（二）参选人自愿接受并遵照本项目公开选聘审计、评估机构的公告等文件的要求和规定；
（三）参选人根据遴选文件的相关规定，将在收到贵方签发的审计及评估机构资格确认函后，按照管理人的要求及时签订书面协议；
（四）参选人在履职过程中将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配合管理人的各项要求推进重整审计、评估相关工作；
（五）参选人不以任何形式将参选人应当履行的职责全部或者部分转给其他社会中介机构或者个人；
（六）参选人不存在以下情形：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和经营异常目录；
（七）参选人参与贵方审计/评估机构遴选程序已经依照参选人公司章程或相关文件的规定获得有权决策机构的决议通过；如果授权无效，贵方有权取消我方参选资格，并由我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八）参选人被选定后主动放弃选定资格的，愿意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对管理人工作安排造成影响的，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九）参选人承诺，参与本次参选所提供材料均真实、准确、完整，且合法、有效，未隐瞒可能影响本次参选的重大事项，否则自动丧失参选资格；
（十）参选人为江苏省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电子信息平台的入库机构；
（十一）参选人承诺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
（十二）参选人承诺，参选人将自愿接受并遵照工作范围及管理人要求出具报告；如参选人未能按照规定时间完成工作的，或出具的报告审计成果存在漏项、错误等不符合要求的情形，管理人有权扣减相应费用；且管理人对审计及评估工作内容或范围进行调整或相关报告过期后，管理人要求出具新的或补充报告的，不再额外增加费用。


参选人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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